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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據內政部定義，「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

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之下，渡過其生

育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合理人口替代率為2.1人，如此人口方不至於因世代更替而減少。

另生育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現在多數先進國家生育率皆下降

至低於2人，如美國約1.8，德國1.5，日本1.4都低於目標值。香港、

澳門、新加坡、南韓及台灣等亞洲國家或地區的總生育率也都低於1.2，

屬於世界低水平。 

再由我國各縣市分別觀之，除生肖因素影響外，六都生育率呈逐

年遞減。又桃園市於103年12月25日始升格為直轄市，若比較六都104

年與110年生育率，降幅最大為台北市28.36％，其次為台南市28.11

％；降幅最小者為本市僅7.51％，其次為桃園市10.95％。本市生育

率104年雖排名六都之末，惟相比五都降幅甚緩，於110年排名躍升為

六都第2，僅次於桃園市。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圖1全國及六都99年-110年生育率 

99年

（虎

年） 

100年 

101年

（龍

年） 

102年

（蛇

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全國 895 1,065.0 1,270.0 1,065.0 1,165.0 1,175.0 1,170.0 1,125.0 1,060.0 1,050.0 990 975 

新北市 815 1,035.0 1,265.0 1,060.0 1,185.0 1,130.0 1,095.0 1,050.0 975 965 890 885 

臺北市 895 1,200.0 1,410.0 1,205.0 1,350.0 1,340.0 1,310.0 1,215.0 1,125.0 1,085.0 985 960 

桃園市 950 1,090.0 1,235.0 1,000.0 1,080.0 1,370.0 1,420.0 1,380.0 1,330.0 1,325.0 1,245.0 1,220.0 

臺中市 880 1,085.0 1,310.0 1,090.0 1,200.0 1,195.0 1,175.0 1,135.0 1,050.0 1,010.0 915 915 

臺南市 775 950 1,215.0 980 1,055.0 1,085.0 1,030.0 1,000.0 900 880 800 780 

高雄市 810 950 1,140.0 965 1,045.0 1,065.0 1,040.0 1,005.0 1,005.0 990 980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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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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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察本市生育率之波動情形，自民國99年起，該年適逢虎年生

育率僅0.81人為最低，101年龍年人數來到1.14人為最高峰，102年蛇

年又跌至0.965人，隔年人數再回升，後續呈緩慢遞減趨勢。108年起，

又連續3年跌破1人以下，分別僅有0.99人、0.98人及0.985人（如圖

1）。 

近年本市婦女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尚不足1人，且人數持續遞減，

顯見本市少子女化之情形日趨嚴重，勢必造成未來勞動人口、教育、

財政負擔等不利影響。根據市府民政局統計資料顯示，本市去（111）

年人口數272萬8,137人，比前年減少1萬6,554人，僅1萬6,133名新生

兒出生，死亡人數增為2萬5,462人，自106年起，連續6年人口負成長，

人口數及出生數均創下縣市合併以來新低，已正式邁入「生不如死」

的時代（如圖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圖2高雄市99年-111年出生及死亡人數 

為鼓勵生育，如何提高生育率是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積極努力推動

的重要施政目標，而各項人口催生政策中，又以現金補助的生育津貼

政策最廣為各縣市政府採用，以下針對本市新生兒人口結構及生育津

貼政策作一概況分析，俾作為後續政策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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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虎年) 

出生數（人） 18,684 21,411 24,963 21,626 22,520 22,469 21,757 20,260 20,107 19,447 18,929 18,052 16,133 

死亡數（人） 18,001 18,845 18,945 19,277 20,282 20,508 21,365 21,368 21,496 21,821 21,712 22,926 2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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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描述 

近年來，本市少子女化之情形日趨嚴重，民國111年新生兒人數

僅1萬6,133人，約僅12年前(99年)1萬8,684名新生嬰兒的86.35％（如

圖1）；近3年平均每名婦女更生育不到1個小孩，少子女化劣勢持續

加劇。 

為支持家庭育兒及減輕家庭照顧負擔，本市自民國99年起開辦生

育津貼，102年起更首創辦理坐月子到宅服務方案，提供民眾生育津

貼及坐月子到宅服務二擇一選擇。經歷107年、109年、112年三度調

整後，自112年4月起生育子女每名發放生育津貼3萬元，或可二擇一

選擇第1名子女免費120小時坐月子到宅服務（價值3萬元）；第2名子

女每名免費160小時坐月子到宅服務（價值4萬元）；第3名以上子女

免費240小時坐月子到宅服務（價值6萬元）。自112年起再擴大照顧

措施，經濟弱勢產婦可同時領生育津貼及坐月子到宅服務補助。 

表 1 高雄市生育津貼歷次調整一覽表 

年度 發放金額 備註 

99-101 
第一、二胎 6,000元 

第三胎以上 1萬元 

另有 1歲前第三胎

以上子女每月育兒

補助 3,000元 

102-106 
第一、二胎 6,000元 

第三胎以上 4萬 6,000元 

第三胎以上生育津

貼合併育兒補助 

107-108 

第一胎 1萬元 

第二胎 2萬元 

第三胎以上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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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發放金額 備註 

109 

第一胎 2萬元 

第二胎 2萬元 

第三胎以上 3萬元 

 

112年 4

月 1日起 
每胎 3萬元 

112年 3月 31日前

出生之第一、二胎新

生兒維持 2萬元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參、 統計分析 

一、 本市新生兒人口結構 

（一）按胎次 

按各胎次所佔比率分析本市自99年起新生兒人口結構，第1、2

胎合計比率約達90％。第3胎以上比率自102年起突破10％，之後逐年

遞增，於107年達最高峰12.24％，並高於全國平均的11.98％。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圖 3高雄市 99年-111年新生兒各胎次比率 

本市自102年起調整生育津貼為第1、2胎每名6,000元，第3胎以

上合併育兒補助每名4萬6,000元，迄107年方再調降第3胎以上新生兒

99年

(虎年) 
100年 

101年

(龍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虎年) 

1胎 54.96% 52.85% 53.59% 54.48% 52.73% 51.96% 51.49% 50.75% 51.55% 50.99% 52.81% 53.29% 54.49% 

2胎 35.39% 37.80% 36.85% 35.46% 36.84% 37.35% 36.77% 37.19% 36.21% 36.06% 36.15% 36.08% 34.12% 

3胎以上 9.64% 9.35% 9.57% 10.06% 10.43% 10.69% 11.74% 12.07% 12.24% 11.43% 11.04% 10.63%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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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名3萬元。期待藉由胎次階梯式提高補助額度的設計達到催生效

果，而實施後似乎也從第3胎以上比率逐年上升看出成效，惟同步分

析本市歷年出生數，第3胎以上比率雖緩步提升，但本市新生兒總數

每年仍持續遞減。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圖4高雄市99年-111年新生兒各胎次人數 

（二）按性別 

本市99年-111年新生兒男性人數皆大於女性。111年本市新生兒

人口數計1萬6,133人，與110年相較減少1,919人，降幅10.63%；其中

男性人數減少953人，降幅10.21%，女性人數減少966人，降幅11.08%。 

111年本市生育津貼補助人數計1萬5,772人，與110年相較減少

1,216人，降幅7.16%；其中男性人數推估減少590人，降幅6.72%，女

性人數推估數減少626人，降幅7.62%。無論男女，自101年龍年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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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胎以上 1,802 2,001 2,388 2,176 2,349 2,401 2,555 2,445 2,462 2,222 2,090 1,919 1,837 

2胎 6,613 8,094 9,198 7,668 8,296 8,393 7,999 7,534 7,280 7,012 6,843 6,513 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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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後，後續每年皆緩步遞減。 

111年本市生育津貼補助人數計15,772人，與110年相較減少

1,216人，降幅7.16%；其中男性人數推估減少590人，降幅6.72%，女

性人數推估數減少626人，降幅7.6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圖 5高雄市 99年-111年新生兒各性別人數 

二、 本市生育津貼發放概況 

本市於112年前，生育津貼發放額度皆採階梯式規劃，期待藉由

依胎次加碼支持的福利誘因，達到催生效果，惟就歷年出生數及生育

率分析，顯然不符預期。 

由於國際間認定，生育率應達2.1，才符合世代更替水平。聚焦

本市，婦女的生育率持續未達1人，是故近兩次生育津貼加碼都針對

第1胎調整。109年第1胎由1萬元調整成2萬元；112年4月起，再由2

萬元增加為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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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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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虎

年) 

男出生人數(人) 9,677 11,157 12,914 11,065 11,764 11,715 11,229 10,529 10,471 10,040 9,789 9,333 8,380 

女出生人數(人) 9,007 10,254 12,049 10,561 10,756 10,754 10,528 9,731 9,636 9,407 9,140 8,719 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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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圖 6高雄市生育津貼歷次調整 

三、 六都生育津貼發放現況 

六都自民國99年起陸續依各自財政能力發放生育津貼，經多次調

整，目前新北市第1名、第2名新生兒補助2萬元，第3名（含）

以上補助3萬元；台北市第1名4萬元、第2名4萬5,000元，第3

名（含）以上補助5萬元；桃園市第1名3萬元、第2名4萬元，

第3名（含）以上補助5萬元；台中市每名2萬元；台南市第1、2

名新生兒發給2萬元，第3、4名新生兒發給3萬元，第5名以後之新生

兒每名發給5萬元；高雄市每名3萬元。 

 

 

表 2六都生育津貼發放金額 

99年 102年 107年 109年 112年 

第1胎 6,000  6,000  10,000  20,000  30,000  

第2胎 6,000  6,000  20,000  20,000  30,000  

第3胎以後 10,000  46,000  30,000  3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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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次 

直轄市 

第 1胎 第 2胎 第 3胎以後 

新北市 2萬元 2萬元 3萬元 

台北市 4萬元 4萬 5,000元 5萬元 

桃園市 3萬元 4萬元 5萬元 

台中市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台南市 2萬元 2萬元 3萬元 

高雄市 3萬元 3萬元 3萬元 

※台南市第 5胎以後每名 5萬元 

 

表3六都生育津貼發放金額及條件一覽表 

直轄市別 補助金額 申請資格 法源依據 

新北市 第1胎2萬元 

第2胎2萬元 

第3胎以上每名3萬元 

新生兒於新北市辦理

出生登記，父或母其中

一方自新生兒出生之

日起10個月前至提出

申請時，應連續設籍於

新北市；另父或母申請

時設籍於新北市，並自

新生兒出生之日起10

個月前至提出申請

時，連續設籍於台北

市、基隆市、桃園市或

新北市者，亦視為前項

之連續設籍於新北市。 

※符合同婚繼親收養

規定，亦可申請生育津

新北市政府發放

婦女生育獎勵金

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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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別 補助金額 申請資格 法源依據 

貼。 

臺北市 第1胎4萬元 

第2胎4萬5,000元 

第3胎以上每名5萬元 

新生兒於台北市辦理

出生登記，父或母其中

一方自新生兒出生之

日起10個月前至提出

申請時，應連續設籍於

台北市；另父或母申請

時設籍於台北市，並自

新生兒出生之日起10

個月前至提出申請

時，連續設籍於新北

市、基隆市或台北市

者，亦視為前項之連續

設籍於台北市。 

※符合同婚繼親收養

規定，亦可申請生育津

貼。 

臺北市生育獎勵

金發放作業要點 

桃園市 第1胎3萬元 

第2胎4萬元 

第3胎以上每名5萬元 

新生兒於桃園市辦理

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

登記，且新生兒之父或

母一方，自其最後遷入

桃園市之日起，算至新

生兒出生之日止，設籍

桃園市連續達一年以

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

市。 

桃園市生育津貼

發放作業要點 

 

臺中市 每胎2萬元 新生兒於台中市完成

出生登記，且新生兒之

父母一方於新生兒出

生之當日已設籍台中

市180天(含)以上，且

申請時仍設籍台中市。 

臺中市生育津貼

發放作業計畫 

臺南市 第 1胎每名 2萬元 新生兒需於台南市完 臺南市政府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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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別 補助金額 申請資格 法源依據 

第 2胎每名 2萬元 

第3胎以上每名3萬元 

第5胎以上每名5萬元 

成出生登記，且其父或

母需設籍台南市連續6

個月以上，並於申請時

仍設籍台南市。 

獎勵金發放作業

要點 

高雄市 每胎3萬元 

(或選擇坐月子到宅

服務第1胎等值3萬

元、第2胎等值4萬

元、第3胎以上等值6

萬元。) 

新生兒於本市辦理出

生登記或初設戶籍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ㄧ： 

一、新生兒出生當日，

其父或母已設籍並實

際居住本市滿1年。 

二、未設籍本市或設籍

未滿1年之婦女，其新

生兒經生父認領登

記，且生父於新生兒出

生當日已設籍並實際

居住本市滿1年。 

高雄市生育津貼

發給辦法 

112年起，六都除新北市與台中市，其餘各都陸續加碼生育津貼

發放額度，台北市與桃園市甚至追溯自111年12月25日起生效，惟是

否有效提升生育率尚需追蹤觀察。 

 

 

 

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生育津貼非有效刺激生育的政策工具 

影響生育意願因素多元複雜，觀察各縣市生育津貼加碼補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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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成長情形發現，生育津貼並未產生實質效果，僅有縣市間遷籍

效應，學界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結論。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教授李玉春指導學生所做的研究，發現控制夫妻教育程度、收入、

年齡和所居住地都市化程度等因素後，以現金補助方式提升民眾生

育意願並無顯著效果。 

（二）與其說要促進生育率，不如說是政府給新手

父母的祝福和賀禮 

各縣市發放生育津貼多年來，補助金額數次調增，惟生育率卻

不增反降，出生數年年創新低。根據本文分析，生育津貼或許有減

輕家庭照顧負擔，達到支持家庭育兒效果，惟若期待有效提高生育率

仍須審慎評估。本市99年率六都之先開辦生育津貼，立意在感謝婦女

懷胎生產之辛勞及迎接小小新市民，表達市府之祝福，惟後續五都陸

續實施，卻也形成各都間競相加碼競爭之局面。 

（三）補助翻漲，淪為縣市間戶籍遷移競賽 

各縣市的生育津貼政策並未對整體總生育率產生提升的效果，反

倒造成家長因為福利而遷移戶口的現象愈趨惡化。以彰化縣為例，

104年起推行每胎3萬元的生育補助，總生育率瞬間從1.21提高到

1.35，隔年持續竄升到1.43，但該縣審計室報告卻指出，領取生育

補助後遷戶籍到台中市的人，佔同期間該縣出生人數10.4％，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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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然不符最初政策規劃目標。 

二、 建議 

（一）依本市財政能力及加碼效果設算適當補助標準 

在永續發展的目標上，生育津貼規劃應基於有限資源最適切運用，

仍須審慎考量本市財政負擔，且是否有排擠其他重要的社會福利措施

或公共建設之疑慮。 

（二）持續性育兒支持政策及友善育兒環境的重視 

除一次性現金給付的生育津貼，經研究調查育兒家庭更重視長期

性的支持措施。因此，市府為支持家庭育兒，未來除配合行政院「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建議採「津貼補助」、「完善托育服務」多元

並行策略，持續建置友善育兒環境，並因應育兒家庭不同照顧型態需

求，發展服務方案，提供多元選擇，建立全面性友善生養環境，以減

輕家庭照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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